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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厦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8) 

 

更改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日期 

 

謹請參閱華厦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刊發有關（其中包括）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和就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而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日期之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於公告中提及為釐定股東有權享有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之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11 仙及建議之特別股息每股港幣 14 仙而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期間，已由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

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改為由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星期

五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為確保享有上述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銅鑼灣威非路道 18 號萬國寶通中心十六樓一六零七至八室本公司之股份

過戶登記處 — 香港經理秘書有限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若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合共每股港幣 25 仙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批准，該

等擬派發之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派發予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已

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華厦置業有限公司 

                                                                   主席 

                                                                  鍾棋偉 

 

香港，二零一五年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鍾棋偉先生、鍾仁偉先生及鍾英偉先生等三名執行董事，何約翰先

生及伍國棟先生等兩名非執行董事，以及林漢強先生、陳煥江先生及歐陽長恩先生等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